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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利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补充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海利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18年12月13日披露

了《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18-099）。现对公告中的有关事项补充说明如下： 

一、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原因 

（一）公司在募投项目“年产 7,000吨水性化制剂项目”的实施和推进过程

中，受整体环保形势与地方项目实施政策环境的变化等因素影响，一定程度提高

了项目实施的审批难度和审批周期，造成募集资金未能及时投入。 

（二）近年来，随着公司研发投入的不断增加、生产规模的逐年扩大以及自

筹资金新建原药产品的投放，日常经营活动对流动资金的需求持续扩大。 

（三）基于稳健经营的原则，为更合理的分配公司资源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、

降低财务费用，本着维护全体股东利益的原则，同时鉴于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和自

身经营发展需要，降低负债，增加公司流动性，控制企业经营风险，公司拟终止

使用募集资金实施 7,000 吨水性化制剂建设项目，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为永久补充

流动资金。 

二、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用途安排 

公司拟将上述终止项目的结余募集资金 13,049.52 万元及利息收入所形成

的全部金额（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后实际金额为准）永久补充流动资金，主

要用途安排概括如下： 



 

（一）主要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、项目建设等方面的资本性支出和维

持日常业务发展、日常运营的费用支出等，改善公司流动资金状况，提高公司经

营效益。 

（二）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，偿还部分银行借款，合理降低财务成本，优化

公司资金结构。 

公司将严格按照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—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

的监管要求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（2013年修订）》等

相关规定，规范使用该部分资金，在本次将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的 12

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海利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8年 12月 14日 


